附件5-1
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表揚優良指導教師獎勵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籌備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的：為鼓勵本市中學教師長期輔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增加教師彼此觀摩學習機會，並提昇科學研究風氣，特訂定本獎勵計畫。
三、獎勵對象：凡於歷屆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中，任教於公私立中等學校之合格教師（含已退休者）或經合法任用之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具有下列各條件之一者，均得列為本計畫獎勵之申請對象。
（一）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3屆者。
（二）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5屆者。

（三）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10屆者。
四、獎勵內容：經資格審查通過，頒發獎狀乙幀及獎座乙座。
五、申請辦法：
（一）申請方式：
請符合申請資格之指導教師，填妥申請表（如附件5-1）、黏貼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1張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影本（需加蓋原學校「本件核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經單位主管及校長核章後，以掛號郵寄至承辦學校（臺北市立麗山高中設備組；114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二段100號）。
（二）申請時間：自106年4月24日（星期一）起至106年4月28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憑。
（三）申請結果於106年5月26日（星期五）10：00公布於麗山高中網站。
（四）本市各中等學校及教師均得就公布之得獎教師名單檢視，若有與事實不符或疏漏之處，均得於一週內提出，以便辦理補錄或更正手續，維護教師權益。
六、審查：由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承辦學校就申請人所提資格及證明文件進行審查後，呈報本市教育局核可後公告。
七、頒獎：於106年10月28日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上頒發獎狀及獎座。
八、附則：
（一）本獎勵計畫所稱獎勵對象，係指教師必須確實指導學生研究作品，如係僅因擔任行政職務或其他原因而掛名指導，經查證屬實者，不在獎勵之列，並追回已發之獎狀、獎座。已死亡或放棄中華民國國籍者，亦不在獎勵之內。
（二）得獎教師需於本市研究獎助計畫成果發表會中發表指導學生參展心得，以利觀摩及經驗傳承。
（三）獲獎年度不得重複累計。
九、本計畫奉北市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以補充說明公布之。

附件5-2
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
表揚優良指導教師獎勵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性別：□男；□女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服務狀況
	· 在職教師
· 代課教師
· 退休教師
	（原）服務學校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身分證字號
	
	

	申請獎勵條件
(請勾選)
	凡於歷屆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中，任教於公私立中等學校之合格教師（含已退休者）或經合法任用之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具有下列各條件之一者，均得列為本計畫獎勵之申請對象。
□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3屆者。
□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5屆者。

□指導學生參加本市研究獎助計畫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10屆者。

	申請基本資料
	指導年度
	指導作品得獎名次
	佐證資料
	備註

	
	
	
	□獎狀
□成果專輯
	1. 佐證資料請檢附獎狀影本、成果專輯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2. 請依填寫順序裝訂成冊附於申請書後。

	
	
	
	□獎狀
□成果專輯
	

	
	
	
	□獎狀
□成果專輯
	

	
	
	
	□獎狀
□成果專輯
	

	
	
	
	□獎狀
□成果專輯
	


申請人簽名：               學校單位主管：                   校長：
申請日期： 106  年       月      日
